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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农业工程学院
校企合作办学项目绩效评价

考核办法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全国、全省教育大会精神，实现校企深度融合，

推动高等教育向产业开放，建设专业服务产业创新发展高地，保

证校企合作专业办学质量和合作绩效，按照《山东省发改委、山

东省财政厅、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完善校企合作办学收费政策促进

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学校办学实际，特制订本

办法。

一、考核目的

进一步规范校企合作专业办学行为，创新合作模式，提升合

作层次，丰富合作内涵，打造合作特色，提高合作成效，实现专

业与企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考核范围

（一）执行全省统一指导收费标准的校企合作办学项目。

（二）2021 年之前的校企合作办学项目，按照签订的协议

规定执行，在合作期内按照本办法进行年度绩效考核，并将考核

结果作为是否续约的主要依据；2021 年以后新签订的校企合作

办学项目，按照本办法执行。

三、考核内容与方法

（一）考核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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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内容由定性指标、定量指标组成，包括组织机构与管理

制度、计划总结、过程材料、合作质量、合同执行规范性 5 个一

级指标 12 个二级指标，按照百分制赋分。（见附件）

（二）考核方法

1.考核评定分为优秀（成绩 85分以上）、良好（70-84 分）、

合格（60-69分）、不合格（60分以下）四个等次。

2.已有毕业生的校企合作专业，按照《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校

企合作专业绩效评价指标（试行）》中的全部指标进行考核；没

有毕业生的校企合作专业，按照开展工作的指标进行考核，计分

方法为：开展工作的指标得分/开展工作的指标总分×100。

四、考核组织

（一）学校成立考核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分管教学副校长

副组长：教务处处长

成 员：质评中心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财务处、资产处、各

二级学院主要负责人。

（二）学校考核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组织考核工作。

办公室设在教务处，领导小组副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（三）各二级学院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，分管校企合作

副院长任副组长，教学、校企合作相关专业负责人、企业方代表

为小组成员的考核工作小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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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安排布置。每学年末，根据学校工作安排和要求，进

行考核工作布置落实。

（二）开展自评。各二级学院考核工作小组，根据考核工作

要求，对当年的校企合作专业办学情况，进行自我评价并形成评

价报告。

（三）组织论证。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企业负责人进行答

辩，现场查看材料。

（四）实地考察。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组织考察合作专业实训

基地、企业实习工作场所等。与校企合作专业相关教师和学生进

行座谈交流，并进行实地考察。

（五）审议公示。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评价报告、材料打

分、实地考察和问卷结果形成学校校企合作专业绩效评价报告，

提报学校长办公会，通过后进行公示。

六、考核结果

对确定为优秀等次的校企合作专业，在学校教育质量提升计

划、实训基地建设等项目安排中给予倾斜；对确定为良好等次的

专业，予以提升改进；对确定为合格等次的专业，优化调整，次

年再次确定为合格等次，则减少招生计划；对确定为不合格等次

的专业，减少招生计划，约谈企业负责人要求及时整改，整改后

如果次年再次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，将停止与该企业合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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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校企合作办学项目绩效评价指标




